附件1：
2021年上海市学前教育“三大指南”全员培训方案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幼儿园办园质量评价指南（试行稿）》（沪教委托幼〔2020〕7号）、《上海市幼儿园装备指南（试行）》（沪教委托幼〔2021〕3号）和《上海市幼儿园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指南（试行）》（沪教委托幼〔2021〕2号）（以下简称“三大指南”），促进全市幼儿园园长、教师深刻领会推进“三大指南”实施的工作背景和意义，正确理解“三大指南”的核心内容与关键节点，有效推进上海学前教育高品质发展，经研究决定启动上海市学前教育“三大指南”全员培训工作
一、培训目标
本次培训以“学好用好‘三大指南’，发展学前教育内涵”为主题，通过在线学习，加深参训人员准确理解“三大指南”出台背景、基本思路、主要任务、核心价值等内容，自觉把思想与行为统一到贯彻落实“三大指南”要求上来。通过对“三大指南”重点和难点内容的专题辅导，有效掌握政策突破点和关键操作点。
二、培训内容
主要由四个专题构成，一是市教委解读“三大指南”的整体目标与核心价值；二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就《上海市幼儿园办园质量评价指南（试行稿）》作主题培训；三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技术装备中心就《上海市幼儿园装备指南（试行）》作主题培训；四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信息中心就《上海市幼儿园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指南（试行）》作主题培训。
三、培训对象
1.全市幼儿园园长、书记，全体专任教师；
2.市、区学前教育教研员。
四、培训安排
1.培训时间
2021年11月10日-2021年11月28日
2.培训方式
参训人员用本人师训号登录上海市教师培训学习平台进行线上学习。
五、考核要求
参训人员以在线学习方式观看四大专题视频课程、浏览政策文本和配套资源，以学校为单位，每所幼儿园针对三大指南各提供一个问题解决的小妙招，每个小妙招分问题呈现、解决策略、反思三个部分，500-800字。请所在幼儿园园长组织，三个小妙招各自用word撰写，打包压缩后以“单位名称+学前教育三大指南培训作业”命名，于2021年11月30日之前，以电子邮件附件形式发送至shilijuan@shttc.org。
完成视频学习、文档学习和上述作业后，经批改合格，报市级备案，统一认定市级学分。
六、组织管理
本次培训由上海市教师专业发展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协调，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具体负责实施，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技术装备中心、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信息中心负责业务指导，各区教育学院负责落实并组织本区参训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线上培训。
七、其他
1.参训人员在培训期间如出现账号登陆问题，请咨询上海市教师培训学习平台客服，电话：25653066-1。
2.联系人：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  时丽娟，联系电话：33565739-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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